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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2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西安饮食         公告编号： 2017-026 
 

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酒楼有限公司 

合资经营合同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    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    

    一、交易概述 

  1、本公司（甲方）与香港威哥饮食发展（国际）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香港威哥集团、乙方）就延长甲方所属控股子公司西安福迎门大香

港酒楼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香港酒楼）的合资经营期限及延期后甲乙双

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事宜签署《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酒楼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

同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补充协议》）。 

2、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香港威哥集团。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

的关联交易。 

3、本次交易标的为甲乙双方在《补充协议》中约定的大香港酒楼延

长合资经营期限及延期后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事项，涉及金额600万

元。 

4、本次交易事项经 2017 年 7月 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

议审议通过。 

5、该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  1、基本情况： 

公司名称：香港威哥饮食发展（国际）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香港九龙弥敦道 493 号 A6/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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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梁诚威 

香港威哥集团创立于 1998年，是一家专业餐饮管理企业。 

    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  大香港酒楼为本公司与香港威哥集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

经营企业法》和国家其他法规，于 1999 年共同投资的合资经营公司。大

香港酒楼合资经营期限将于 2017 年 7月 5 日届满。 

    本次交易标的为甲乙双方在《补充协议》约定的大香港酒楼延长合资

经营期限及延期后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事项，涉及金额 600万元。 

四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续期经营约定 
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一致同意在原合资合同期限届满前另行签约，将大

香港酒楼的合资经营期延长，续期经营 3 年（自 2017年 7 月 1日起至 2020

年 6 月 30 日止，以下简称为“新合资期”）。 

2、双方应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
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一致同意在新合资期内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如

下： 

（1）乙方同意在新合资期内，由甲方全权管理合资企业，乙方不参

与大香港酒楼的全部经营和管理事务。 

（2）甲方承诺，在新合资期内，大香港酒楼每年度（按财务结算年

度执行）向乙方分配净利润 200 万元；若当年度大香港酒楼向乙方分配的

经营净利润未达到前述约定金额时，则由甲方向乙方承担业绩补偿义务，

即乙方当年应分配的净利润与大香港酒楼实际支付的净利润之差额，由甲

方在次年 6 月 30 日前为大香港酒楼承担连带补偿责任，直接支付给乙方。 

（3）乙方承诺，在大香港酒楼及甲方严格履行新合资期内相关约定

且双方在新合资期内经营期满时，乙方将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放弃对大香

港酒楼的收益权，即自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起，大香港酒楼的所有经营收益

将全部由甲方享有。同时，乙方承诺将在前述期限届满前六个月内，签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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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协议，办理相关手续，将乙方持有的大香港酒楼的所有股权（占大香

港酒楼 25%股份，原始股权价值 375 万元）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甲

方，同时，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酒楼的品牌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归甲方所有。 

    五、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  本公司认为，大香港酒楼在合资经营期间，已经发展成为陕西省内餐

饮行业的知名品牌，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，交易双方延长合资经营

期限对双方均十分有利。大香港酒楼延长经营期限后对稳定与促进公司主

营业务发展，对公司提高市场知名度、扩大市场份额均具有积极作用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  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

2、《西安福迎门大香港酒楼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补充协议》 

3、交易对方相关资料文件 
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 


	四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
	1、续期经营约定



